
农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简介

　　一、关于职责调整 
　　（一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再承担城乡规划管理、测绘地理信息以及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遗产、地质公园管理、城市供水、节水等职责。 
　　（二）增加对散装水泥推广和管理工作等相关职责。 
　　（三）加强承担主管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管理，指导督促企事业单位加强安全管理。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，开展监管执法工作等职责。 
　　二、关于内设机构调整 
　　（一）城乡建设科更名为城市建设科（加挂行政审批办公室、燃气办公室牌子）。 
　　主要职责是：负责城市建设各项基本指标的统计工作；负责燃气、房地产、市政设施、园林统计报表；负责研究制定城市基础设施、市政公用设施的发展战略；对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检查；负责基础设施建设预算，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验收；负责对户外广告、商业性牌匾设置、门前装饰及在公共场所利用载体形式设置标语、宣传品的审批；负责城市道路挖掘审批（43条主干路、快速路、跨区的道路挖掘审批除外）。依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负责本部门行政许可及其他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、审批和办复工作；负责牵头组织行政许可及行政审批事项的勘查、论证、检验、检测、认证、审核、上报等（含年审、年检、收费）相关工作；负责行政审批决定送达和行政许可证件的发放管理工作；负责制定和完善本部门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项目的工作制度、工作程序及行政审批专用章的使用和管理工作。
　　（二）设立建工科（加挂墙改办、招标办牌子）。 
　　主要职责是：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建筑工程管理的法律、规章及各项方针政策；负责全县工程建设综合管理和建筑市场管理；建筑安装行业及企业资质管理；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处理；负责施工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及执业资格认证管理工作；负责建设监理合同审核备案；负责办理工程项目报建、审核，核发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；负责起草建筑企业文明施工、安全生产的实施办法并监督执行；负责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的行政监督工作，并会同监察部门对投标单位资格及招标文件的公正性进行审查，并对建设项目招标的整个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；负责墙体材料革新及建筑节能工作，负责对农民工工资的清欠工作;对散装水泥推广和管理工作。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及自升式架设设施使用证备案；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监督、管理、检查。
　　（三）撤销测绘管理科。
　　（四）设立村镇建设科。主要职责是：负责村镇建设各项基本指标的统计工作；负责乡镇规划员和房屋产权登记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；负责全县农村危旧房改造工作，协调指导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工作。
　　三、关于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
　　调整后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行政编制14名。设局长1名，副局长3名。 
　　四、办公地址 
　　长春市农安县宝安路与华龙街交叉路口向东南约40米（建设大厦）
　　五、办公时间
　　周一至周五
　　夏天：上午8:30-12:00  下午13:30-17:00
　　冬天：上午8:30-12:00  下午13:00-16:30
　　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　　六、联系方式
　　0431-83265755
　　七、负责人姓名
　　徐春风
　　八、农安县住建局二级机构设置 
　　（一）农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
　　负责人：李伟 
　　职责职能：负责农安县农安镇区域内的日常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及房屋面积、产权产籍档案等管理工作。 
　　（二）农安县乡镇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
　　负责人：刘显飞 
　　职责职能：办理房屋初始、抵押、交易、换证补发等相关业务。 
　　（三）农安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服务中心 
　　负责人：王继民 
　　职责职能：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相关服务性等保障工作。 
　　（四）农安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
　　负责人：王建国 
职责职能：保证全县建筑工程质量，负责全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。 
（五）农安县市政工程管理所
负责人：修洪军
职责职能：负责县城市政设施的建设管理与维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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